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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证监会”)官方网站于 2014

年 3 月 7 日发布的信息,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

会上发布了“关于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说明”, 明确已设立

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4 月底以前按照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

和基金备案办法(试行)》(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), 到基金业协会完成

登记手续。 
 

《办法》要求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基金业协会履行基金管理

人登记手续并申请成为基金业协会会员。根据《办法》的规定, 私

募基金管理人申请登记时, 应当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, 如实

填报基金管理人基本信息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基本信息、

股东或合伙人基本信息、管理基金基本信息。基金业协会自收齐登

记材料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, 以通过网站公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

本情况的方式, 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办结登记手续。(参见本所 2014

年 3 月资产管理法律评述之《<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

办法(试行)>及配套规则之简评》) 
 

此前, 由于《办法》并未规定已设立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在该《办

法》颁布后多长期限内完成登记, 因此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对此一

直保持着观望态度。3 月 7 日的新闻发布会是证监会第一次就此明

确具体的时限, 也体现了证监会意在加快完成已设立私募投资基金

管理人登记工作的决心。 
 
上述《办法》是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(以下简称“基金业协会”)

于 1 月 17 日发布, 并于 2 月 7 日起施行的。根据中央编办于 2013

年 6 月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督管理职能划归了证监会。基金业

协会系由证监会授权, 具体负责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

金备案并履行自律监管职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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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值得留意的是, 根据我国法律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, 基金管理人进行登记是强制性要求。如未按照规定

进行登记的, 可能遭受的处罚措施包括如下:  
 

 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(201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)第 91 条和第 134 条规定, 私募基金管理人未经

登记不得使用“基金”或者“基金管理”字样或者近似名称进行证券投资活动; 否则将没收违法所得, 

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;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, 并处十万元

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, 并处三万元以上三

十万元以下罚款。 
 

 根据《办法》第 30 条规定, 私募基金管理人违法该《办法》规定的, 基金业协会视情节轻重可以对

私募基金管理人采取警告、行业内通报批评、公开谴责、暂停受理基金备案、取消会员资格等措施。

情节严重的, 移交中国证监会处理。 
 

由此可见, 证监会在 3 月 7 日新闻发布会上设定的时限, 将有可能推动部分此前持观望态度的私募投资基

金管理人完成登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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